
- 1 - 

建築物預鑄率評定專業機構申請指定作業要點 

一、內政部（以下簡稱本部）為指定建築物預鑄率評定專業機構（以下

簡稱評定專業機構）辦理建築物預鑄率評定作業，特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評定專業機構應具備下列條件： 

(一)各級政府機關、公營事業機構、非以營利為目的之社團法人、

財團法人、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大專校院。 

(二)置有大專以上畢業之專任行政人員一人以上，協助行政文書作

業之彙整。 

(三)置有土木、營建或建築等相關科系大學以上畢業之專任技術人

員一人以上，辦理申請案件書圖文件查核作業之業務。 

(四)建立本部認可之土木、結構、營建、建築等建築工程相關領域

十人以上專家學者團隊名單。 

(五)設有進行評定作業之會議場所一處以上。 

(六)設有能使評定作業資訊公開化之資訊網路環境。 

前項第四款之專家學者，不得同時受聘於二個以上評定專業機構。 

三、申請指定為評定專業機構者（以下簡稱申請者）應檢具申請書、執

行計畫書與第二點條件證明文件正本及影本各一份，向本部提出申

請。 

前項證明文件，應併檢附專家學者簽立之同意書及不得同時受聘於

其他評定專業機構之切結書。 

第一項之指定有效期限為三年。評定專業機構得於期限屆滿前六個

月內，向本部申請重新指定。 

第一項及前項申請案件有應補正事項者，應以書面通知申請者於文

到二個月內補正；未能於期限內完成補正者，得檢具說明文件申請

展延，最長不得超過二個月，並以一次為限。屆期未補正或補正不

完全者，應予以退件。 

第三項申請重新指定案件有違反第七點之情事者，本部應準用前項

規定命補正。 

四、依第三點第一項檢具之執行計畫書，其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： 

(一)專業機構之屬性介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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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專責人力配置說明。 

(三)十人以上之專家學者團隊名單。 

(四)評定作業流程。 

(五)評定作業時程管制方式。 

(六)可提供建築物預鑄率評定申請人之諮詢服務方式。 

(七)可提供之會議場所等硬體設備，並載明場所地點。 

(八)可提供之資訊網路環境。 

(九)評定作業收費基準（含收費項目、收費基準表、個案成本分析）。 

(十)查核作業及處理規定。 

五、本部為辦理評定專業機構之指定及第二點第一項第四款專家學者團

隊成員之認可，應邀集產官學研各界相關學者或專家組成評選小組

進行評選。 

六、申請者經評選小組評選通過後，應經本部指定並公告始得執業。 

七、評定專業機構之專任行政人員、專任技術人員及專家學者團隊成員，

應於第三點第三項所定之指定有效期限內參加本部舉辦或委託相關

機構、團體辦理之教育訓練至少一次。 

八、本部對評定專業機構之評定業務，得視實際需要不定期實施抽查及

勘查，必要時得邀集學者或專家會同辦理。 

九、評定專業機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本部得廢止其指定： 

(一)應具備之人員或設施、設備不足，經本部限期改善，屆期未改

善。 

(二)辦理或經營之他項業務影響評定作業之公正性。 

(三)未報經本部核准，逕予變更第四點第一項第二款、第三款、第

五款、第九款或第十款之執行方式。 

(四)未依規定或收費基準執行業務經查屬實。 

(五)評定不實。 

(六)接受不正當利益。 

(七)喪失執行業務能力。 

(八)其他經本部認定辦理評定相關業務違失情節重大。 

前項評定專業機構自廢止指定之日起一年內，不得重新申請指定。 



- 3 - 

十、評定專業機構應每年將建築物預鑄率及等級之評定執行事項，函報

本部備查。 


